
母公司想把其中一个全资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另一个全资子公司，母
子公司如何进行帐务处理？

产品名称 母公司想把其中一个全资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另
一个全资子公司，母子公司如何进行帐务处理？

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服务（长沙）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新长海中心B3栋808

联系电话  15608478829

产品详情

一、适用主体和条件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与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相同或者相同数量的居民企业按账面价值转让
股权或者资产”，jinxian于以下情形:

(1)100%直接控制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母公司按账面净值向子公司转让其股权或资产，母公司从子公
司收到100%股权付款。母公司按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处理，子公司按接受投资处理(含资本公积，下同)。
母公司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由股权或资产转让时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2)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母公司将其股权或资产按账面净值转让给子公司，母公司未获得任何股
权或非股权支付。母公司按减少实收资本(含资本公积，下同)处理，子公司按接受投资处理。

(3)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向母公司转让股权或资产，子公司未收到任何股权
或非股权支付。母公司作为收回的投资，或作为接受的投资，子公司作为实收资本抵销。母公司应当按
照转让的股权或者资产的原计税基础，降低持有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

(4)同一或多个母公司100%直接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在母公司的领导下，一家子公司以账面净值向另一家
子公司转让其股权或资产，转让方未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转让方按注销所有者权益处理，受让
方按接受投资处理。

二、股权转让时间要求

“股权或资产转让后，被转让股权或资产的原实质性经营活动连续12个月不发生变化”是指自股权或资
产转让完成之日起，被转让股权或资产的原实质性经营活动连续12个月不发生变化。其中，股权或资产
转让完成日是指股权或资产转让合同(协议)或批复生效且交易双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

三.财务处理措施



对于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和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转让股权或资产的，如果
有合理的经营目的，且主要目的不是减少、免除或延期缴纳税款， 转让的股权或资产在转让后连续12个
月内原实质性经营活动不会发生变化，且转让企业和受让企业均未在会计核算中确认损益的，可按以下
规定选择特殊税务处理:

(一)转让方企业和受让方企业均不确认收入。

(二)转让企业取得的转让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转让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

(三)转让企业取得的转让资产，按照其原账面价值计算折旧扣除。

四.股东转让资产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股东转让给企业的资产(包括股东捐赠的资产、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上市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和新非流通
股股东捐赠的资产、股东放弃企业股权的资产)，合同、协议约定并实际办理会计核算的资本(包括资本
公积)未计入企业总收入的，企业应当按照公允价值确定该资产的计税基础。企业接收股东转让的资产作
为收入处理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入收入总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按照公允价值确定资产的
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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